附件1：不得承接我单位小型建设工程的九种情形
近3年内（公开询价择优方式从清标之日起倒算，直接委托和邀请3家择优方式从发起委托、邀请之日起倒算）投标人或者其法定代表人有行贿犯罪记录的；

近1年内（公开询价择优方式从清标之日起倒算，直接委托和邀请3家择优方式从发起委托、邀请之日起倒算）因串通投标、转包、以他人名义投标或者违法分包、因弄虚作假骗取中标等违法行为受到住建、交通、水务、财政部门行政处罚的； 

因违反工程质量、安全生产管理规定等原因被建设部门给予红色警示且在警示期内的； 

被水务部门认定为特别严重不良行为且在公告期内的；

在有效期内信用等级为C级或被列入“信用中国”网站的“失信被执行人”“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”或“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名单”的；

被建设行政部门列入建筑市场主体“黑名单”的；

属于联合惩戒且被限制参与工程建设项目招投标的；

拖欠工人工资被有关部门责令改正而未改正的；

依法应当拒绝投标的其他情形。

